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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异地加工贸易的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促进加工贸易健康发展，加强和规范海关对异地加工贸易的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

完善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的意见》及其他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异地加工贸易”是指加工贸易经营单位(以下简称经营单位)

将进口料件委托另一直属海关关区内加工生产企业(以下简称加工企业)开展的加

工业务。不包括加工出口产品过程中某一加工工序的外发加工业务(外发加工业务

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三条 经营单位与加工企业开展异地加工业务，双方须签定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委托加工合同”。 

 

 

第四条 经营单位与加工企业双方必须遵守国家对加工贸易管理的有关规定，经

营单位不得将保税进口料件转卖给加工企业。 

 

 

第五条 经营单位开展异地加工贸易，须凭其所在地外经贸主管部门核发的《加

工贸易业务批准证》和加工企业所在地外经贸主管部门出具的《加工贸易加工企

业生产能力证明》，填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异地加工贸易申请表》(格式见附

件 1，以下简称《申请表》)，向经营单位主管海关提出异地加工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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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经营单位主管海关在核准其异地加工申请时，对于办理过异地加工贸易

业务的经营单位，须查阅由加工企业主管海关反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异地

加工贸易回执》(格式见附件 2，以下简称《回执》)。经核实合同执行情况正常的，

在《申请表》(一式二联)内批注签章，与《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加工贸易加

工企业生产能力证明》一并制作关封，交经营单位凭以向加工企业主管海关办理

合同登记备案。 

 

 

第七条 加工企业主管海关凭经营单位提供的《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委托加

工合同”、《加工贸易加工企业生产能力证明》、《申请表》及其他有关单证办理合

同登记备案。如由加工企业向海关办理合同备案手续的，必须持有经营单位出具

的委托书。 

 

 

第八条 海关对开展异地加工贸易的经营单位和加工企业实行分类管理，如果两

者的管理类别不相同，按其中较低类别采取监管措施。如需实行保证金台帐“实

转”的，经营单位应按规定交付备案进口料件税款等额的台帐保证金。经营单位

不得委托按 D类管理的加工企业开展异地加工贸易。 

 

 

第九条 异地加工贸易合同执行过程中，如有走私违规行为或无法正常核销结案

的，加工企业主管海关应负责将台帐保证金转税和罚款。台帐保证金转税数额不

足的，由加工企业主管海关负责向经营单位追缴税款，经营单位主管海关应予协

助。 

 

 

第十条 对违反本规定，构成走私、违规的，由海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处理。经营单位和

加工企业在执行本办法和海关各项规定时，负有共同责任。对其违法行为，海关

可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 经营单位与加工企业不在同一直属关区，但属同一法人开展异地加工

贸易业务的可比照上述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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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1999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附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异地加工贸易申请表》(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异地加工贸易回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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